

2020年陇川县社保基金决算收支科目
变动说明

一、2020年陇川县社保基金收入情况分析
1.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1490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19090万元增加2400万元，增长12.6%，增加主要原因是：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本年完成预算数94.6%，比上年同期降低了16.5%，不在指标增长95%－105%范围内，原因是：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云南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印发的《云南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》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22条措施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4号）有关延期缴费政策措施一并执行。
 2.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3202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11838万元增加1364万元，增长11.5%，增加主要原因：是为确保离退休职工退休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，财政加大对基金的补助力度，因此2020年财政补助收入较上年略有增加。
3.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60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4440万元增加20万元，增长0.5%，增加主要原因是：一是 2020 年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按要求并入城居保，基金收入增加。二是基础养老金提高标准。2020年 7 月 1 日起，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5 元，财政补贴收入增加。
二、2020年陇川县社保基金支出情况分析
1.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8519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18450万元增加10069万元，增长54.6%，增加主要原因：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，2020年养老保险待遇提标。
2.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957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12656万元增加301万元，增长2.4%，增长主要原因是：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，2020年养老保险待遇提标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709万元，较上年决算数2481万元增加228万元，增长9.2%，增长主要原因是：1、基础养老金支出236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2190万元增加了173万元，增长7.91%，完成预算执行度97.47%。首先2019年12月领取待遇人数17382人，2020年12月领取待遇人数18548人，领取待遇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1166人，领取待遇人数增加基金支出相应增加；其次根据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德宏州财政局 关于转发云南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德人社发〔2020〕157号文件要求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基础养老金自2020年7月1日起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，每月加发5元的基础养老金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.91%，完成年初预算97.47%。2、个人账户养老金累计支出232万元，比上年同期190万增加了42万元增长了22.1%，完成预算执行度107.4%。主要原因是：首先2019年12月领取个人账户人数9245人，2020年12月领取个人账户人数10778人，领取待遇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1533人，领取待遇人数增加基金支出相应增加。其次个人账户养老金包含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和一次性退保金支出，随着制度实施年限增加，退保金额也在逐年增加故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完成年初预算107.4%。3、丧葬费支出111万元，比上年同期98万元增加了13万元，增长13.26%，完成预算执行度的74.49%。主要原因是：2019年1—12月乡镇办理领取待遇人员死亡829人（其中290人是2019年1月1日后死亡，享受新政策1236元的丧葬补助金，539人是2019年1月1日前死亡。享受政策600元的丧葬补助金）办理未领取待遇人员死亡397人（其中246人按云人社发〔2019〕5号）文件精神按1236元办理丧葬补助金支出），2019年丧葬补助金实际支出99万元。根据2019年前三季度执行情况预算2020年领取待遇死亡856人，未缴费未领取待遇人员死亡352人，故丧葬抚恤支出=1208*1236=149.30万元。实际2020年1—12月乡镇累计办理领取待遇人员死亡544人（其中28人是2019年1月1日以前死亡享受丧葬补助金600元/人），累计发放丧葬补助金65万元；累计办理未领取待遇人员死亡397人（其中40人是2019年1月1日以前死亡不得享受丧葬补助金）发放丧葬补助金44万元；补发2019年领取待遇人员丧葬补助金29人，发放丧葬补助金2万元。2020年12月丧葬补助金累计支出111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数的74.49%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3.26%。4、转移支出1万元，与上年同期1万元持平，增幅0%，完成预算执行度100%。主要原因是：首先2019年1—12月转移到其他县市20人，转移支出1万元，2020年1—12月实际转移到其他县市14 人，转移支出累计执行1万元，故与上年同期持平。其次2019年10月根据2019年1—9月预算执行数1万元，及业务部门办理的业务情况，同等预算1万元，故转移支出完成预算100%。5、其他支出2万元，与上年同期2万元持平，增幅0%。主要原因是：首先：其他支出是跨年度退回乡镇无法录入系统重复缴纳的保费。根据“关于印发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》的通知（财会〔2017〕28号”等文件精神，“退回以前年度社会保险费收入，按照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其他支出”的相关规定，陇川县对重复缴费或在其他地方重复参保的保费收入2万元进行了其他支出处理。
三、2020陇川县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为负数说明
2020年陇川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152万元，支出44185万元，当年收支结余为－5033万元，结余为负数的主要原因：一是受全国冠状肺炎疫情影响，企业人均缴费基数降低，保费收入减少；二是落实云人社发〔2020〕13号、31号文件精神及降费减负相关精神，2-12月中小微企业单位部分免缴，2-6月大型企业单位部分减半征收，导致保费收入减少；三是2020年7月开始实行省级统收统支，每月基金收入上汇省级财政专户列入上解支出；四是2020年调待增资，增发养老保险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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